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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标堆适n]于儿制、铝制、冷拉和挤压钢材的拉力、冲

11 衡曲、硬度和顶银等试验的取样。也可供其它力学及工

艺性能试III },取样时参考。

    如产品标准或双方协议对取样另有规定时，则按规定执

行。

l 样坯的切取

  ,.l 村环应在外观及尺寸合格的钢材L切取

  1.2 切取样环时，应防止因受热、加工硬化及变形而影响

其力学及 f_艺性能

  12.l 用烧割法切取样习、时，从样LEI切割线至试样边缘必

须留有足够的加毛余贬，一般应不小于钢材的厚度或直径，

Rid小不得少9'20--o 对厚度或直径大于60mm的钢材，

其加二f余量可根据双方协议适当减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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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2 冷好样还所留的加1二余量可按上表选取。

样坯切取位，及方向

2.1 付截面尺·们图、的D和a)小于或等干60mm的。圆

  方4:4和六角钢 应在中心切取拉力及冲击样坯，截面尺

、1人 }:bOmm时，

取，如M 1所示

则在直径或对角线距外端四分之 一处L71

C 瘴

分之一处切取矩形拉力、 J曲和冲击样坯。如图本所示

  2.7 应从扁钢端部沿轧制方向在距边缘为宽度二分之一

处切取位力、弯曲和冲击样坏，如图5所示。

  2.8 型钢尺寸如不能满足 七述要求时， 可 使样坏中心线

向中部移动或以其全截面进行试验

  2.9 应在铆板端部吸直于轧制方向切取位力、冲击及鸯曲

样习。对纵乳钢板.应在距边缘为板宽四分之一处切取样

坯，如图6所示。对横轧钢板，则可在宽度的任意位贾切取
样坏

、t刹寿向 _

IN 5

  2.2 样坏不需热处理时，故面尺‘卜」、干或等}lomm的圆

钢、方钢和六角钢，应使川全截面进行拉力试验e当试软机

条什不能满足要求时，应加L成G 13228-7a c金属拉力试

脸法，中书1应的叨形比例试丰k.

  2.3 样坯需要热处理时，应按有关产品标堆规定的尺寸.

从雌钢、方钢和六角钢L切取
  2.4 应从阔钢和方钢端部沿轧制方向切取鸯曲样坏，截INI

尺寸小干或等于35 mm时，应以钢材全截面进行试9'.截而

尺.1 k-F36mm时，圆钢应加〔成戊径25.m的圆形试样，

并应保rrr宽度不大「srn m的表面3u 方钢应加〔成厚度为
20mm井保留一个表而狱的矩形试徉，如图2所示。
  2，5 应从 〔‘f-钢和挤钢腰高四分之 一处沿札 制方向切取

知形妇力、::;曲和冲击杯环 拉力.牲曲试样的17度应是钢材

厚度，如图3所1几
  ?‘ 应从角钢和乙·l钢腿长以及T形钢和球扁润腰. ̂i

轧M方向_

a
田 6

  2.10 从厚度小1或等卜25mm的钢板及3,afl9.l}.取I,-的样

坯应加工成保留原人而层的娜形拉力试样。当iRil;机条件不

能满足要求时，应加工成保留一个表面层的矩形试样。r7度大

于2;mm时，应根据钢材厚度，加工成O B228中相应的阴形

比例试样，试样中心线应尽61f接近钢材k}i  111f1:头部IX

留不大显芸的饭化皮。

  2.11 在钢板、扁钢及〔宇钢、愉钢、角钢、乙‘Y纲:l"!

钢和球扁钢L切取冲击样坯时，应在一侧保留左面Wc.冲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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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样缺口轴线应垂直于该表面层，如图7所示。
  2.12 渊定应变时效冲击切性时，切取样坯的位置应与一

般冲击样坯位置相同。

图 7

  2.13 钢板及扁钢厚度小J一或等于30.m时，弯曲样坯厚

度应为钢材厚度.大J130mm时，样坯应加工成厚度为20--

的试样，并保留一个表面层口

  2.14 外径小于或等于30- 的钢管，应取整个管段作为

拉力试样。外径大干30.m时，应剖管取纵向或横向拉力样

坯。如试验条件允许.外径大f 30mm的钢管也可取整个管

段作为拉力试样.

  2.15 外径大子30mm的钢管，当壁厚小于8mm时，应制

成条状拉力试样。璧厚等于或大于8m.时，应根据璧厚，

加工成GB228中相应的圆形比例试样，试样中心线应接近

钢管内壁，样坯部位如图8所示。

  2.伟 倒eI冲击样坯应靠近内璧切取.试样缺口轴线应垂

直于内壁，取样的方向应符合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.

  2.17 钢符的弯曲、扩口、缩口、压扁和卷边试样可在任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8

部位切取

  2.18 钢带样坯应从Sir卷的外端或内端切取

  2.19 盘条、钢丝样坏应从每盘的两端切取

  2.20 硬度样坯应在与挂力样坯相同的位置切取。交货状

态钢材的石更度一般在表面卜测定

  2.21 对于各种尺寸条钢的冷、热顶锻试验,应采用未经

加工的试样。对直径或边长大于30mm的冷顶锻样怀，应按

产品标准切取

    附加说明

    本标准山中华人民共和闪冶金L业部提出。

    本标准由钢铁研究总院负责起草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李久林。

    自本标准实施之B起，原冶金L业部部标准、I3is-s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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